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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3月9日发出会议通知，

2026年3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董事6名，实际参与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

长王卫先生主持，董事会会议的举行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充分讨论和审

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续签物业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为保障公司物流设施的持续、稳定使用，满足主营业务运营需要，支持公司物流网络长期稳定发展，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顺丰房托（2191.HK）下属全资子公司续签物业租赁协议，租赁位于香港、佛山、芜

湖及长沙的若干物流物业，租金总金额约为人民币6.94亿元，本次续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续签物业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本议案关联董事何捷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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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续签物业租赁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6年3月12日，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控股” 、“公司” 或“本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S.

F.� 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及S.F.Express� (China)� Limited、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安徽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及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承租方” ），与公司关联方S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顺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以下简称 “顺丰房托” ） 下属全资子公司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固特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及长沙

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出租方” ），就位于香港、佛山、芜湖及长沙的若干物流物业（合称

“标的物业” ）续签了物业租赁协议（以下简称“本次续签” 或“本次交易” ），租金总金额约为人民币6.94亿

元。

顺丰房托系由公司以其原持有的香港亚洲物流中心-顺丰大厦、佛山桂城丰泰产业园及芜湖丰泰产业园

三项物流物业作为底层资产注入并发起设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顺丰房托于2021年5月17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证券代码为“2191.HK” 。 2022年6月24日，长沙丰泰产业园由公司注入顺丰房托，系顺

丰房托自上市后首次收购的资产。

（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顺丰房托已发行基金单位总数约36.61%份

额。 公司董事何捷先生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SF� REI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顺丰房托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房托管理人” ）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甘玲女士担任顺丰房托

管理人非执行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顺

丰房托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续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2026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续签物业租赁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何捷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东会批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Portcullis� Chambers,� 4th� Floor,� Ellen� Skelton� Building,� 3076� Sir� Francis� Drake�

Highway,�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主要营业地址：香港新界青衣航运路36号亚洲物流中心－顺丰大厦9楼

企业性质：境外有限公司

董事：翟迪强

注册资本：1美元

成立日期：2010年2月9日

主营业务：物业投资

2、股东信息

顺丰房托全资子公司Chui� Yuk� Holdings� Limited（翠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100%股权。

3、关联关系说明：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为顺丰房托的下属间接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何捷

先生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甘玲女士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非执

行董事。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为公司关联方。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港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55,092.97 365,155.46

负债总额 330,732.26 335,291.71

净资产 24,360.71 29,863.75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12月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32,584.70 16,546.29

净利润 6,023.03 5,503.04

注：上述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为境外机构，经查询该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群岗居委会官里路北大塘“元坛岗” 22号自编1号（住所申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迪强

注册资本：12,929.2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4UKEY13L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9日

主营业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等。

2、股东信息

顺丰房托全资子公司佛山丰泰（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3、关联关系说明：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为顺丰房托的下属间接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何捷先生

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甘玲女士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非执行董

事。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5,342.97 24,175.84

负债总额 4,574.11 2,368.01

净资产 20,768.86 21,807.84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12月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4,680.08 2,332.00

净利润 1,934.10 1,038.98

注1：上述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本公告中相关方主要财务数据均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5、经查询，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龙腾路61号综合楼4F（申报承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迪强

注册资本：9,090.9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3006906996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6日

主营业务：园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

2、股东信息

顺丰房托全资子公司芜湖丰泰（香港）有限公司持有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3、关联关系说明：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为顺丰房托的下属间接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何

捷先生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甘玲女士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非

执行董事。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0,249.84 19,467.54

负债总额 9,609.43 8,556.52

净资产 10,640.41 10,911.01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12月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1,915.37 945.46

净利润 444.21 270.61

注1：上述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本公告中相关方主要财务数据均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5、经查询，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长沙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合心路102号长沙顺丰丰泰产业园区内电商办公中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迪强

注册资本：19,941.9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MA4L4JF61C

成立日期：2016年5月25日

主营业务：产业园运营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2、股东信息

顺丰房托全资子公司长沙丰泰（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长沙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3、关联关系说明：长沙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为顺丰房托的下属间接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何捷

先生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甘玲女士担任顺丰房托管理人非执

行董事。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长沙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9,031.00 48,766.05

负债总额 26,265.58 25,445.92

净资产 22,765.42 23,320.14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12月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4,483.59 2,209.03

净利润 1,117.31 554.71

注1：上述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本公告中相关方主要财务数据均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5、经查询，长沙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租赁标的为位于香港、佛山、芜湖及长沙的若干物流物业。 鉴于相关现有租约即将到期，为保障相关

业务场所的持续与稳定使用，各方经协商一致，续签租赁协议。 主要情况如下：

香港物业 佛山物业 芜湖物业 长沙物业

出租

方

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

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

公司

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长沙捷泰电商产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承租

方

S.F. �Express� (Hong�Kong)�

Limited

S.F. � Express� (China) �

Limited

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租赁

地址

Asia� Logistics� Hub – SF�

Centre, �36�Tsing�Yi�Hong�

Wan�Road,�Tsing�Yi,�New�

Territories,�Hong�Kong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

镇官窑群岗居委会官里路

北大塘“元坛岗” 22号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

路61号，顺丰丰泰芜湖产

业园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兴

镇合心路102号顺丰丰泰

产业园

租赁

建筑

面积

及租

赁期

限

1,137,234平方英尺，其中：

896,950平方英尺（租赁

期限为2年，自2026年5月1日

起）

8,345平方英尺（租赁期

限为3年， 自2026年5月1日

起）

231,939平方英尺（租赁

期限为5年，自2026年5月1日

起）

84,891平方米（租赁期限

为3年， 自2026年5月1日

起）

54,292平方米（租赁期限

为5年， 自2026年5月1日

起）

113,907平方米，其中：

90,923平方米（租赁

期限为5年，自2027年1月

1日起）

11,428平方米（租赁

期限为59个月，自2027年

2月1日起）

11,556平方米（租赁

期限为5年，自2026年5月

1日起）

合同

总金

额

上述合同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总额约人民币6.94亿元

1

租金

调整

幅度

续租后首年租金单价（及物业

管理费用单价）与现有租金单

价（含物业管理费用单价）最

后一年相比，下调20%；无年

度递增

续租后首年租金单价 （含

物业管理费用单价） 与现

有租金单价 （含物业管理

费用单价）最后一年相比，

下调39%；无年度递增

续租后首年租金单价（含

物业管理费用单价）与现

有租金单价（含物业管理

费用单价） 最后一年相

比， 下调45%； 每年递增

2%

续租后首年租金单价（含

物业管理费用单价）与现

有租金单价（含物业管理

费用单价） 最后一年相

比， 下调35%； 每年递增

0-2%

出租

方单

方终

止权

出租方可在以下情况下提前3

个月通知终止合约:

1、租户已清盘，或已与其

债权人订立任何债务重整协

议或安排。

2、 全部或部分租金、地

租、差饷、管理费、冷冻水/冷

凝水供应费，或任何其他应付

款项已拖欠达 30�天。

3、 租户违反租约的任何

条款， 且未能在收到通知后

30�天内予以补救。

4、 违反新租赁框架协议

且30天内未补救。

5、 承租方已获任何政府

当局送达通知或命令，要求其

就该物业或其任何部分的使

用上所存在的任何不合规情

况进行纠正。

6、顺丰房托须（除其他事

项外）就其关连方交易重新符

合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

则》或《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所规定的

批准要求，惟有关批准并未取

得。

触发条件包括：

1、出租方获相关监管当局命令，须纠正物业实际用途与许可用途之间的任何

不一致之处，而该等纠正工作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2、违反租赁框架协议且30天内未补救。

3、另一方进入清盘或破产程序，或已与其债权人达成任何债务偿还协议或安

排，且无法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能够继续履行义务。

4、倘另一方的控制权发生任何重大变动，而该变动可能严重影响其履行义务

的能力。

承租

方提

前终

止权

仅限以下情况：

1、 物业业主不再由顺丰

房托 (SF�REIT)�拥有。

2、顺丰房托终止或清盘。

3、 全部或大部分物业空

间不适合该租户拟议之用途，

且此情况未能在六个月内予

以补正（除非该情况是由于相

关租户的行为、疏忽或不作为

所致）。

仅限以下情况：

1、相关物业无法作双方协议的用途。

2、发生持续长达六个月的不可抗力事件。

3、另一方进入清盘或破产程序，或已与其债权人达成任何债务偿还协议或安

排，且无法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能够继续履行义务。

4、倘另一方的控制权发生任何重大变动，而该变动可能严重影响其履行义务

的能力。

支付

方式

应以港元支付，支付方式由出

租方事先规定，并于每个月的

第一天支付。

按季度结算，由承租人在收到出租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7日内支付款项（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续租

承租人均可于租期届满前至少六个月发出书面通知，提议续租。 双方将共同委任一名独立专业物业估值师或估价

测量师进行租金检讨，以厘定续租期的市值租金方案（包括租金金额及年度租金递增），并于租期届满前五个月

（或双方协定的其他时间）向双方提供该市值租金方案。

违约

责任

若承租方发生违约，出租方有

权重新进入该物业，并将租金

押金及复原押金作为违约金

全部没收归出租人所有。

1、若承租方发生实质性违约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30日内未纠正，出租方有权解除

合同，承租方需支付相当于3个月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的解约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

足以弥补出租方损失，承租方需另行赔偿。

2、若出租方逾期交付租赁场所，将按日租金标准（逾期30日内）或1.5倍日租

金标准（逾期30日以上）向承租方支付违约金。

3、若承租方逾期支付租金或其他款项，需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

争议

解决 不适用

因合同的效力、解释和执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的，任何一方有权向租赁场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

效力

不适用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续签的租金及相关条款是双方遵循市场原则，依据公允、公平、公正基准协商确定。 双方共同委任独

立专业物业估值机构仲量联行企业评估及咨询有限公司， 以专家身份就标的物业的市场租金方案出具专业

意见。

在评定过程中，该专家遵循了原有租赁协议中约定的估值方法与假设，并综合考量了标的物业及周边同

类物业近期可比的租赁交易情况。 与现有租约末期租金水平相比，本次续租首年租金有所下调，该调整客观

反映了当前物流地产市场的实际供需环境与租金趋势，定价公允、合理。

根据外部专业机构提供的关于市场租金、物业管理费用、保证金以及每年租金涨幅等方面的建议，作为调

整未来租金、租金涨幅、物业管理费和保证金等方面的参考，总体租金以双方协商确定为准。 本次交易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及利用关联方关系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五、租赁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SF� Holding� (HK)� Limited作为担保人，与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签立了担

保协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承租香港物业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担保人，分别与佛山市润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市丰泰电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及长沙捷泰电商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签立了担保协议，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承租佛山物业、 芜湖物业及长沙物业提供担保。 SF�

Holding� (HK)� Limited及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各自承担担保责任，支付租约项下承租方所欠

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各项费用），担保金额以相应租赁协议最后12个月应支付租金

总额为上限。 担保期限将至租赁协议届满或其任何续期或延期届满三个月为止。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2025年度对子公司的预计担保额度， 无需另行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续签物业租赁协议，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物业租赁协议续签系为保障公司物流设施的持续、稳定使用，满足主营业务运营需要，支持公司物流

网络长期稳定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由双方共同委任的独立专业评估机构仲量联行企业评估及咨询有限

公司，依据市场原则及周边同类物业近期可比的租赁交易情况出具专业意见，定价过程公允、透明，定价结果

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结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顺丰房托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

民币0.63亿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6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均出席会议并

表决，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续签物业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上述租赁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3、《场地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1

合同总金额中，香港物业的租约金额已按2026年3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计入人民币总额。 前述租约金额均包含租金及管理费，其中香港物业的租约金额不包括地租及差饷，佛山、芜

湖及长沙物业的租约金额为含税租金及含税管理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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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 ）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8项担保合同：

1、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 ）已与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福” )向东风汽车财务有

限公司申请3,2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

公司信达通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商”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

分行申请98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

达通商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申请1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

信达通商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区支行签订《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东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东本” ）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区支行申请74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4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建

国贸东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东本”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建

信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信田”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9、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清

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通宝”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10、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州

信达嘉金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嘉金”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申请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11、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州

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信达诺”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1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泽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泉州

国贸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启润”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泽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南平

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通宝”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1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汽

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进出口”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2年。

1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

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洋伟业”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

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中邦”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西岸

中邦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8、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 ）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上海”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9个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

的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剩余2026年度内可

用担保额度

信达通福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全资子公

司

人民币350,

000万元

人民币3,200万元

人民币0万元

人民币350,000万

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信达通商

人民币980万元

人民币15,000万元

人民币10,000万元

厦门东本 人民币740万元

福建东本 人民币1,000万元

福清通宝 人民币1,000万元

泉州启润 人民币1,000万元

南平通宝 人民币1,000万元

西岸中邦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福建信田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

司

人民币810,

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50万元

人民币799,950万

元

信达嘉金 人民币1,000万元

福州信达诺 人民币1,000万元

国贸进出口 人民币1,000万元

安洋伟业 人民币2,000万元

保利上海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

司

人民币220,

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0万元

人民币220,000万

元

注1：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注2：公司已将汽车经销业务整体出售并于2026年3月12日完成交割（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6-13

号公告），信达国贸汽车（含其下属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在计算“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时不再

统计信达国贸汽车对其子公司的担保、保利汽车对其子公司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7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56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其他车辆零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售；摩托车零

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汽车维护与保养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896.79万元，负债总额2,918.63万元，净资产-2,021.84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5,028.64万元，利润总额-653.56万元，净利润-653.56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

071.78万元，负债总额4,227.14万元，净资产-2,155.36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5,156.33万元，利润总额-133.51万

元，净利润-133.51万元。 信达通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88号保税市场大厦第一层129-1单元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

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991.10万元，负债总额7,943.37万元，净资产2,047.72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58,942.18万元，利润总额796.92万元，净利润598.0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1,

210.19万元，负债总额18,816.60万元，净资产2,393.59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53,607.64万元，利润总额502.54万

元，净利润375.87万元。 信达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国贸东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1月24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枋湖路69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二手车经纪；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轮胎销售；保险经纪业务；

洗车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8,140.36万元，负债总额6,637.00万元，净资产1,503.36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18,736.71万元，利润总额243.28万元，净利润182.83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

109.26万元，负债总额5,400.54万元，净资产1,708.7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1,319.03万元，利润总额273.00万元，

净利润205.35万元。 厦门东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福建国贸东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7月18日

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则徐大道631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配件、五金、建材、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零

售；汽车租赁；汽车修理与维护；仓储服务；代办汽车消费贷款服务；贸易代理。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华夏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8,733.80万元，负债总额7,743.03万元，净资产990.77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22,036.13万元，利润总额-236.40万元，净利润-178.94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

831.41万元，负债总额3,840.51万元，净资产990.90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0,540.94万元，利润总额0.17万元，净利

润0.13万元。 福建东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8月16日

注册地：福州市仓山区则徐大道631号

法定代表人：王丽娜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2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该公司8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2,325.68万元，负债总额7,860.17万元，净资产4,465.51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21,220.16万元，利润总额23.55万元，净利润16.9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0,

004.99万元，负债总额5,502.91万元，净资产4,502.08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4,008.52万元，利润总额44.55万元，

净利润36.57万元。 福建信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福清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6月23日

注册地：福清市海口镇洋坂村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咨询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7,007.01万元，负债总额7,915.92万元，净资产-908.90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17,234.41万元，利润总额-629.41万元，净利润-486.1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

642.19万元，负债总额7,950.73万元，净资产-1,308.54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1,979.16万元，利润总额-399.64万

元，净利润-399.64万元。 福清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福州信达嘉金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1月25日

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黄山村园田顶80号6号楼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机动车修理

和维护。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548.24万元，负债总额3,158.26万元，净资产1,389.98万元；2024年度，

营业收入19,833.68万元，利润总额233.33万元，净利润174.6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802.69

万元，负债总额3,251.13万元，净资产1,551.55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5,666.05万元，利润总额217.60万元，净利润

161.57万元。 信达嘉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12月10日

注册地：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36号（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793.27万元，负债总额3,864.75万元，净资产6,928.52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13,962.20万元，利润总额87.45万元，净利润65.3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0,

100.65万元，负债总额3,289.44万元，净资产6,811.20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8,956.00万元，利润总额-156.43万元，

净利润-117.32万元。 福州信达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泉州国贸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年12月6日

注册地：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蒙园区西片区F-12A-2、F-13B-1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陆冰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乘用车维修；机动车辆保险兼业代理；仓储服务；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机动车润滑油零售；汽车装

潢、美容；汽车租赁；二手车经纪；机械电子设备、百货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034.98万元，负债总额3,580.20万元，净资产-545.21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6,600.30万元，利润总额48.30万元，净利润14.58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437.60

万元，负债总额4,052.24万元，净资产-614.65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7,167.09万元，利润总额-69.43万元，净利润

-69.43万元。 泉州启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南平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6月12日

注册地：建瓯市中国笋竹城C区5-3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润滑

油销售；轮胎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786.13万元，负债总额5,565.69万元，净资产-779.56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16,902.62万元，利润总额122.80万元，净利润114.42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

606.84万元，负债总额4,477.32万元，净资产-870.48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0,431.36万元，利润总额-114.61万

元，净利润-90.92万元。 南平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路268号3#楼402室之五场所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

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进出口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5,265.32万元，负债总额2,876.24万元，净资产2,389.08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13,574.10万元，利润总额290.47万元，净利润217.74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

808.08万元，负债总额2,340.80万元，净资产2,467.28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8,177.16万元，利润总额106.31万元，

净利润78.20万元。 国贸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08月30日

注册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芦花路临52号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机动车鉴定评估；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充电桩销售；洗车服务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5,493.04万元，负债总额8,015.21万元，净资产7,477.83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35,528.30万元，利润总额-549.68万元，净利润-417.59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5,343.84万元，负债总额8,265.46万元，净资产7,078.38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25,815.74万元，利润总额-532.59

万元，净利润-399.44万元。 安洋伟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4月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1189号

法定代表人：王丽娜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机动车鉴定评估；二手车经纪；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7,085.54万元，负债总额6,768.89万元，净资产316.65万元；2024年度，

营业收入22,053.30万元，利润总额-137.38万元，净利润-123.5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

974.40万元，负债总额5,495.85万元，净资产478.54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1,337.23万元，利润总额219.03万元，净

利润161.90万元。 西岸中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4、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日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299号第1幢101-1室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手车经销，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润滑油、润滑脂，汽车租赁，商务咨询，废旧物资回收，房屋租赁，房地

产开发、经营，机动车维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428.80万元，负债总额8,985.08万元，净资产443.72万元；2024年

度，营业收入16,267.95万元，利润总额305.85万元，净利润530.8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

125.54万元，负债总额6,611.62万元，净资产513.92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1,691.72万元，利润总额81.57万元，净

利润70.20万元。 保利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信达国贸汽

车

信达通福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3,200万元

3,2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0个月

信达通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

试验区分行

980万元

980万元融资额

度

1年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

支行

15,000万元

15,000万元融

资额度

3年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0万元

10,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厦门东本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区支行

740万元

740万元融资额

度

4年

福建东本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

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3年

福建信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

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3年

福清通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

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3年

信达嘉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

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3年

福州信达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

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3年

泉州启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泽支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南平通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0个月

国贸进出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2年

安洋伟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西岸中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保利汽车 保利上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资

额度

9个月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通福、信达通商、厦门东本、福建东本、福建信田、福清通宝、信达嘉金、福州信达诺、泉州启润、南平通宝、国贸进

出口、安洋伟业、西岸中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保利上海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6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000万元。 2026年度新签署的尚在

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10,05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9%，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为折合人民币2,009,950万元。

截至公告日，因参与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等二十六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投资，根据重整计划，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丝

路易联供应链有限公司对重整投资底层资产的抵押留债存在差额补足义务，除上述义务外，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折合人民币433,390.5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9.66%。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

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注：公司已将汽车经销业务整体出售并于2026年3月12日完成交割（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6-13

号公告），信达国贸汽车（含其下属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在计算“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实际对

外担保总余额” 时不再统计信达国贸汽车对其子公司的担保、保利汽车对其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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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五年度第十三次会议、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为回收资源、聚焦核心主业，公司与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1728.HK，以下简称“正通汽

车” ）全资子公司厦门正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正通”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厦

门正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信达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信达诺” ）、信达资源（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信达资源” ）与正通汽车全资子公司

通达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集团” ）、升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涛发展”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香

港信达诺有限公司、信达资源（新加坡）有限公司与通达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升涛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国贸汽车（泰国）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统称“股权转让协议” ），将汽车经销业务整体出售。

其中， 公司将以79,349.37万元的价格， 向厦门正通出售所持有的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信达国贸汽车” ）10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信达诺将以1,992.14万元的价格，向通达集团出售所持有的国贸汽车

（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泰国汽车” ）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信达资源将以221.35万元的价格，向升

涛发展出售所持有的国贸泰国汽车1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80）。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本次交易已满足约定的交割条件。 公司及香港信达诺、新加坡信达资

源已分别收到厦门正通及通达集团、升涛发展足额支付的首期交易价款；交易各方已完成信达国贸汽车100%股权和国贸

泰国汽车100%股权的交割手续。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交割日为2026年3月12日。 交割完成后，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

信达国贸汽车和国贸泰国汽车股权，信达国贸汽车（含其下属子公司）和国贸泰国汽车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后续，交易各方将以共同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交割审计报告为依据，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过渡期损益分担

原则，对过渡期损益金额进行结算。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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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需要，预计2026年度与关联方中国供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集团” ）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6,000万元。公司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柳

金宏、韩岩、李岩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供销集团、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集

团”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上海有限公司、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回避

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及服

务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及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

不超过1,500万

元

6.55万元 118.40万元

爱格（上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及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

不超过6,000万

元

0 0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及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

不超过2,500万

元

6.56万元 67.09万元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及服

务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及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

不超过1,000万

元

0 194.04万元

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及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

不超过3,000万

元

0 0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及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

不超过2,000万

元

0 31.61万元

合计 16,000.00万元 13.11万元 411.13万元

注：上表中截至公告日已发生金额、2025年度发生金额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实际发生交易金额以披露的定

期报告为准，下同。

（三）上一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上年发生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中国供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185.49万元

不超过10,

000万元

0.10% -98.15%

2025年4月26

日《关于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

号 ：

2025-010）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中国供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

向关联方

采购产品

225.64万元

不超过6,

000万元

0.14% -96.24%

公司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公司

在对2025年度关联交易进行预计时， 是基于公司业务需求及合作关系等

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评估和测算，受公司资金流状况、货币政策、行业政策、

市场行情和产品需求变化等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差异。 上述差异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系基于未来业务需要而初步预测， 具体

执行时，受到实际业务进展等因素影响，导致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

定差异。 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差异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以及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差异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219,504.8640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

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的经营业务；进出口业务；资产运营管理与咨询；投资并购；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建筑材料、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业机械、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

品及煤炭的销售；电子商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知，侯顺利不再担任供销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尚未下发关于供销集团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任命文件。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供销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营性社有资产的管理主体。

3、履约能力分析

供销集团系经国务院批准于2010年1月18日成立的大型涉农流通产业集团，注册资本为1,219,504.86402万元，由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持有100%权益，合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苏毅

注册资本：26,880.013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九层91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料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生物有

机肥料研发；生物农药技术研发；卫生用杀虫剂销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农

药批发；农药登记试验；检验检测服务；农作物种子进出口；农作物种子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供销集团子公司中农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73%，中农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30.57%，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中农集团持有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立华” )股份数量占其股份

总数的50.25%。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农立华成立于2009年，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下属企业、中农集团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农药流通与植保技术服务，2017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3970）。 注册资本为26,880.0134万元，合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爱格（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爱娟

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洋一路313、333号孵化楼1第3层3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农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登记试验；农药零售；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农立华直接持有爱格（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70%，公司与中农立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

3、履约能力分析

爱格（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爱娟

注册资本：8,4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花山路29号6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药批发；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饲料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农立华通过爱格（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63%，公司与中农

立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存在价格溢价或价格折扣的现象。 交易

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合同约定执行。

2、协议签订

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或子公司分别与上述关联方签署有关交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供销集团作为大型涉农流通产业集团，公司与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易能够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效率。 由于上述交易具有

非排他性，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 公司将持续开展与上述公司之间公平、互惠的合作。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及收付款条件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市场化标准制定和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与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以上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而产生，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关联交易内容与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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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召开， 会议决定于

2026年3月30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2026年3月23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A座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提案1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结果单独计票并披露；提案1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9:30-11:30，13:30-17:00；

2、登记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A座14层证券投资部办公室；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登记、传真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4、自然人股东现场登记：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等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5、法人股东现场登记：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等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原件、出席人本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6、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登记表（见附件三）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截止

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17:00，且来信请在信封上注明“股东会” 。 本次股东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7、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颜世进、徐伟勋

电话号码：0531-88977160

传真号码：0531-88977160

电子邮箱：dongban@sdznlh.com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A座14层

邮编：250014

8、会议会期及相关费用：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3042” ，投票简称为“中农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会提案1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

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3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理我单位（本人）出席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并于本次股东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若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提案1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备注事项

注：

1、请用正楷字填写完整的股东名称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3042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

2026-007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采取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3月9日通过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

际出席董事9名，超过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会议由董事长柳金宏先生主持，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方董事柳金宏、韩岩、李岩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提交股东会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